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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9 月 12 日 9 时 37 分许，位于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

武山沙社区十围滨海二路 3 号的广东省振惠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发生一起其他伤害事故，造成 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

127万元。

为进一步查明事故原因，明确事故责任，吸取事故教训，做

好事故善后工作，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 4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2025年 9月 14日，东莞市人

民政府依法成立了由虎门镇党委副书记任组长，虎门镇党政办、

应急管理分局、住建局、公安分局、人社分局、卫生健康局、总

工会等单位有关人员组成的东莞虎门振惠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9·12”一般其他伤害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开展

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

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等方式，查

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

失、事故性质、责任情况，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

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

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东莞虎门振惠实业集团有限公司“9·12”一般其

他伤害事故是一起因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违反岗位操作规程

冒险作业，事故发生单位未及时消除事故隐患而引发的一般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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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人员概况

广东省振惠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惠公司），成立

日期：2006年7月10日，法定代表人：陈灿培[1]，经营范围：产

销：混凝土、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实业投资；房地产

开发；装卸搬运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该公司持

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属于规模以下企业，从业人员为170

名。

1.欧家立，男，汉族，系振惠公司主要负责人。

2.陈清华，男，汉族，系振惠公司安全管理人员。

3.黄大巧（死者），男，汉族，系振惠公司生产部机修班员

工[2]。

（二）涉事建筑物及生产工作流程基本情况

涉事建筑物有四层楼，有三条生产线，均有一条专用运输带。

振惠公司将砂石、矿粉、水泥、水和添加剂五种主要原材料利用

运输带输送至四楼的空中料仓平台进行分料。共有四个分料仓，

石仓和砂仓根据粗细度各分为两个仓，分料完成后，原材料通过

三楼和四楼之间的锥形漏斗（底部有自动料仓门，按照电脑指令

控制其开闭状态）掉落至三楼的称重传感计量器，再通过二楼和

[1] 陈灿培，男，汉族，系振惠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于 2008 年入职振惠公司担任保安职位，于 2021 年挂名担任

法定代表人，不参与振惠公司的管理。

[2]黄大巧于 2025 年 7 月 10 日入职振惠公司，入职部门为生产部机修班，工作内容是负责检查和维修机器，日常

工作由机修班班长吴细才安排，其持有的电工操作证（低压电工作业）有效期为 2017 年 11 月 15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5 日（已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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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楼之间的锥形漏斗掉料至二楼的混凝土搅拌机器进行搅拌，混

凝土搅拌运输车在一楼进行装车。

（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振惠公司有建立健全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有制定并实施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有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

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有督促落实安全生产整改措施。经调查，该公司存在未督促员工

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3]、安排电工操作证已过期的黄大巧更换

灯管、未及时发现并消除空中料仓平台未设置防护栏杆的事故隐

患等问题。

（四）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 9月 12日 8时 30分许，机修班员工对生产设备进

行例行巡查。机修班班长吴细才[4]在四楼空中料仓平台的二号生

产线分料仓处进行巡查，黄大巧在十米远的一号生产线分料仓处

进行巡查。9时 30分许，巡查完成，生产设备正常，蓝衍和[5]

随即通知练庭城[6]启动生产设备。吴细才通过对讲机和黄大巧通

话，让黄大巧到一号生产线的三楼会合。

[3] 振惠公司《机修岗位操作规程》第二条：作业前准备第（二）项人员准备 作业人员必须按规定穿戴个人防

护用品，包括但不限于：安全帽：必须正确佩戴，帽衬与帽亮之间保持 2-4 厘米间隙，下领带必须系紧。安全带:

必须使用检验合格的双钩安全带，遵循“高挂低用”原则，严禁将安全带挂在不牢固的构件上（如临时栏杆、易

断裂的管道、脚手架横杆等）。

[4] 吴细才，男，汉族，系振惠公司生产部机修班班长。

[5] 蓝衍和，男，汉族，系振惠公司生产部机修班员工，负责与操作员练庭城对接。

[6] 练庭城，男，汉族，系振惠公司生产部调度班操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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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 37分许，吴细才在一号生产线的三楼等待黄大巧时，

听到四楼传来“砰”的一声，吴细才通过对讲机呼叫黄大巧，未

得到黄大巧的回应。吴细才前往一号生产线的四楼查看，同时通

过对讲机询问在一、二、三楼的机修班员工是否有看见黄大巧，

大家均回复没有看见。吴细才到达四楼后未看见黄大巧，一号生

产线的分料仓旁边遗留黄大巧携带的工具包、手电筒等物品。

9时 40分许，吴细才通过对讲机叫练庭城立即停止生产设

备运转。汪志强[7]在听到对讲机内容后，前往四楼的空中料仓平

台，同时呼叫其他员工一同寻找黄大巧，推测黄大巧坠入分料仓，

汪志强立即组织救援工作，迅速将该分料仓的砂石进行排放。

10时 50分许，振惠公司的员工使用工具手动放砂，同时使

用高压水枪冲砂，排放了大约两吨的砂石后，在一号生产线的分

料仓口中发现黄大巧，汪志强马上拨打 120。

（五）事故现场情况

1.现场勘察情况

[7] 汪志强，男，汉族，系振惠公司生产部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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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涉事建筑物 图 2 空中料仓平台

（1）事故现场位于涉事建筑物的四楼空中料仓平台，一号

生产线分料仓处。

图 3 涉事分料仓 图 4 黄大巧坠落位置

（2）黄大巧的坠落位置系一号生产线的其中一个分料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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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测量三、四楼之间的距离 图 6 测量距离

（3）四楼空中料仓平台与相邻地板的距离为 9米。

2.模拟事故发生经过

图 7 工具箱和灯管图 图 8 事故现场周边备用灯管[8]

事故调查组通过查看监控视频、现场勘查取证、询问相关人

员，推断还原事故发生经过：

[8] 备用灯管是生产部机修班员工为了方便更换灯管，放置在空中料仓的横梁上，因黄大巧入职不久，不清楚有

预留的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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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细才告知黄大巧四楼空中料仓平台的灯管损坏，让黄大巧

有空时去更换灯管[9]。事故当天，黄大巧拿了三根灯管（见图 7）

前往四楼空中料仓平台，在完成生产设备的检查后，准备更换灯

管，在此过程中失足坠入分料仓。

图 9 黄大巧坠落前站位 图 10 黄大巧坠落过程模拟图

（六）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本事故造成黄大巧 1人死亡[10]，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 127

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5年 9月 12日 10时 50分许，东莞市滨海湾中心医院接

报后迅速指派医护人员赶赴现场。11时 18分许，虎门镇威远派

出所接报，立即向东莞市公安局虎门分局值班领导报告，杨振文

[9] 更换灯管属于小型电器安装作业，不属于临时危险作业，无需专门安排安全管理人员现场监督。

[10] 《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黄大巧死亡原因诊断结论：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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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局长指派刑侦大队值班领导、威远派出所值班领导和民警赶赴

现场，开展处置工作。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2025年 9月 12日 11时 28分许，东莞市公安局虎门分局刑

侦大队、威远派出所值班领导和民警到达现场，对相关人员进行

询问，了解现场情况，同时做好现场管控工作。经综合判定，黄

大巧死亡排除他杀、自杀可能。

（三）医疗救助和善后情况

2025年 9月 12日 11时 9分许，救护车到达现场。11时 18

分许，振惠公司员工合力将黄大巧转移至一楼地面，医护人员对

黄大巧进行抢救。11时 38分许，医护人员宣布黄大巧已无生命

体征。事故发生后，涉事各方积极与死者家属沟通协商，全力做

好善后工作。9 月 18 日，振惠公司与死者家属就善后事项达成

一致意见。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现场部署到位，事故应急救援得当，

事故信息报送及时、规范。经评估，本事故应急处置及时、有效。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1.空中料仓平台与相邻地板的距离为 9米[11]，未设置防护栏

杆。

[11]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第 3部分:工业防护栏杆及钢平台》(GB4053.3-2009)4.1.1:距下方相邻地板或

地面 1.2m 及以上的平台、通道或工作面的所有敞开边缘应设置防护栏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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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工操作证已过期的黄大巧，在准备更换灯管的过程中，

未按要求佩戴劳动防护用品（安全带），不慎失足坠入分料仓内。

（二）间接原因分析

振惠公司未及时发现并消除空中料仓平台未设置防护栏杆

的事故隐患；未教育督促员工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操作规程

（作业前佩戴劳动防护用品）；安排电工操作证已过期的黄大巧

更换灯管。

（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经事故现场勘查与询问分析，已排除人为故意及机械故障因

素影响。

四、有关监管单位履职情况

（一）虎门镇住建局

虎门镇住建局一是结合年度部署，质监工作人员合计组织了

4次覆盖企业主要生产活动的日常安全巡查；二是在日常巡查的

基础上，针对安全生产关键环节形成重点检查台账；三是积极参

与并配合市级主管部门，完成了 2次安全生产季度联合检查，对

企业进行扣分处理累计 14分。自 2025年起至事故调查结束，累

计组织开展各类检查 18次，派遣监管人员 32人次，下达整改通

知书 8份，且均已收到整改回复。

2025年 4月 1日、5月 14日和 6月 18日，虎门镇住建局分

别对振惠公司的搅拌车辆进行检查，现场发现：缺现场车辆指挥

安全员；缺农房项目风险识别卡；盲区雷达有失灵现象；车辆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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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安全教育频率，宣传不足等问题，均已整改完毕。

（二）虎门镇武山沙社区

武山沙社区对 16家重点监管场所规下企业实行“分片包干、

责任到人”模式，由安全员各自负责网格内企业安全巡查及整改

并录入安全综合治理平台。社区分管领导每周按网格分片督导，

检查辖区工贸企业、分租式厂房、“三小”场所等，同时由安全

员记录隐患并落实整改，每周例会汇报整改情况。截至 2025年

11 月，共巡查三小场所及企业 1067 家次，发现隐患 1154 条，

整改数 1139条。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黄大巧，安全意识淡薄，违反岗位操作规程，冒险作业，是

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追究其责

任。

（二）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行政处罚建议

1.振惠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

第一款[12]、第四十一条第二款[13]和第四十四条第一款[14]的规定，

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其进行处罚。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

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

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

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

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

及事故应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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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欧家立，作为振惠公司主要负责人，督促、检查本单位的

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15]的规定，对

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其进行处罚。

3.陈清华，作为振惠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检查本单位的

安全生产状况不到位，未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16]的规

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其进行处

罚。

（三）其他处理建议

1.建议虎门镇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对虎门镇住

建局主要负责人进行谈话提醒，督促其完善相关工作，切实防范

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2.建议虎门镇住建局主要负责人对振惠公司主要负责人进

行谈话提醒，督促其针对已暴露的问题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整

改，并进一步完善相关工作制度，防止类似安全事故再次发生。

如其他当事方构成民事侵权责任的，建议当事各方通过其他

法律途径解决。

六、事故主要教训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

负有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

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

产管理的建议。



— 12 —

本次事故的发生，暴露出振惠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落实不

到位，未督促员工严格执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未及时发现并消

除隐患，安排电工操作证已过期人员更换灯管。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振惠公司要认真汲取事故教训，切实压实安全主体责任，堵

塞管理漏洞，严格管理公司人员，严禁人员独自去往高风险区域，

同时加强员工的作业管理，教育和督促员工佩戴劳动防护用品，

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定期开展大排查，

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升级应急响应机制，制定针对人员失

踪、跌落、被困等特定事故的专项应急预案，明确报告流程、指

挥分工和救援方法，配备必要的应急器材。加强安全培训与监督。

开展岗位风险针对性培训，确保员工熟知本岗位危险因素和应对

措施，同时加大现场安全巡查力度，确保制度执行到位。

（二）开展大排查大整治

虎门镇住建局要针对混凝土企业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工

作，组织开展针对高风险作业的安全隐患排查专项行动，确保配

备合规性、佩戴规范性、管理有效性，做好作业过程的安全监管，

及时查处辖区内企业高风险作业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减少因防护

不当、违规操作引发的安全事故，构建长效安全监管机制。事故

发生后，虎门镇住建局再次组织人员对辖区内企业进行了两次全

面的安全生产大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依法向振惠公司发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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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通知书，责令其限期消除事故隐患，严格压实企业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

（三）强化安全宣传教育

虎门镇住建局要开展多元化宣传教育；一是分层分类培训，

分别对企业负责人与安全管理人员、一线员工、关键岗位员工进

行专项培训。二是现场宣传引导，打造安全宣传阵地，在混凝土

企业生产区、生活区设置安全宣传栏，定期更新安全知识海报、

事故警示案例，在搅拌站、有限空间作业点等关键区域悬挂安全

警示标语和操作规程牌。三是通过微信、短信、网上平台等方式，

及时推送相关施工安全生产信息，让广大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知

风险、守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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